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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ST 曙光  证券代码：600303  编号：临 2023-091 

 

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

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丹东曙光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曙

光汽贸”）的全资子公司丹东曙光新福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曙光新福业”），其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%； 

 本次担保金额：不超过 960 万元人民币； 

 本次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； 

 截止目前，公司无逾期担保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概述 

1、曙光汽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曙光新福业是曙光汽贸的全

资子公司，是长安福特汽车的经销商。曙光新福业拟与长安金融汽车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安金融”）签订最高额授信贷款协议，申请总

计不超过 960 万元的融资授信额度用于采购长安福特汽车，曙光汽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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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2、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贷款人、担保人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贷款人基本情况 

1、贷款人名称：长安金融汽车有限公司 

2、注册地址：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 14 号 27-1、28-1、29-1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叶宇昕 

4、注册资本：人民币肆拾柒亿陆仟捌佰肆拾叁万壹仟零贰元整 

5、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接受境外股东及其所在集团在华全资

子公司和境内股东 3 个月（含）以上定期存款；接受汽车经销商采购

车辆贷款保证金和承租人汽车租赁保证金；经批准，发行金融债券；

开办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；从事同业拆借；向金融机构借款；提供购

车贷款业务；提供汽车经销商采购车辆贷款和营运设备贷款，包括展

示厅建设贷款和零配件贷款以及维修设备贷款等；提供汽车融资租赁

业务（售后回租业务除外）；向金融机构出售或回购汽车贷款应收款

和汽车融资租赁应收款业务；办理租赁汽车残值变卖及处理业务；从

事与购车融资活动相关的咨询、代理业务；经批准，从事与汽车金融

业务相关的金融机构股权投资业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

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

可证件为准）。 

（二）担保人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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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担保人名称：丹东曙光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

2、注册地址：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花园路 51-18 号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孙建东 

4、注册资本：人民币壹亿陆仟贰佰捌拾万元整  

5、经营范围：销售：汽车、汽车配件、车辆维修、货物及技术

进出口、汽车租赁、旧机动车交易等。  

    6、与本公司的关系：该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公司持有其 

100% 的股权。 

7、主要财务指标： 

     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
2022 年 12 月 31 日      

（经审计） 

2023 年 6 月 30 日       

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27,101.08 26,243.14 

负债总额 6,271.00 5,637.10 

其中：银行贷款总额 701.17 700.00 

流动负债总额 6,077.09 5,455.73 

净资产 20,803.88 20,579.83 

营业收入 12,224.37 6,503.20 

利润总额 -880.45 -224.94 

净利润 -870.83 -224.05 

（三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、被担保人名称：丹东曙光新福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

2、注册地址：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花园路 51-18-1 号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孙建东 

4、注册资本：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  

5、经营范围：销售：汽车、汽车配件、车辆维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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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6、与本公司的关系：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曙光汽贸的全资

子公司，曙光汽贸持有其 100% 的股权。 

7、主要财务指标： 

     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
2022 年 12 月 31 日         

（经审计） 

2023 年 6 月 30 日        

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1,220.32 1,185.94 

负债总额 525.17 419.38 

其中：银行贷款总额 0 0 

流动负债总额 525.17 419.38 

净资产 695.15 766.56 

营业收入 4,626.15 2,755.80 

利润总额 6.25 71.10 

净利润 6.23 71.41 

三、拟签订最高额授信贷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借款主体：丹东曙光新福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

2、申请授信额度：不超过 960 万元 

3、授信目的：用于向供应商购买车辆 

4、授信期限：1 年 

四、拟签订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担保种类：连带责任保证。 

2、担保期限：曙光新福业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债务之日起 2 年。 

3、担保范围：包括贷款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

金和长安金融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其他费用及由此造成长安金融应承

担的税费等。长安金融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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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、仲裁费、公告费、财产保全费、财产保全担保费、申请执行费、

律师代理费、办案费、评估费、鉴定费、公证费、拍卖费等一切费用。 

五、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

本次担保将使曙光新福业获得融资，使其运营资金情况得到改善，

及时采购汽车，保证该公司的汽车销售业务快速开展，保证在手订单、

未来新增订单及时交付，从而为该公司带来运营收益，保证其经营的

可持续性。 

六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曙光汽贸是曙光新福业的唯一股东，股权占比

为 100%。曙光汽贸为曙光新福业担保，有助于曙光新福业的发展，

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展和业务规模的扩大，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

力，符合公司长远整体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

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七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止信息披露日，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（不包括对子

公司的担保）总额为 8,000万元，占 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.72%，

占 2022 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 1.99%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

为 66,350 万元，占 202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0.83%，占 2022 年度

经审计总资产的 16.48%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

34,069.5 万元，占 202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5.83%。本公司无逾期

对外担保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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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司 指 定 的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为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《中国证券报》，公司所有

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

告，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 9 月 29 日 


